
 

 

 

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 
审核函〔2021〕020300 号 

 

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按照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的相关规

定，你公司已进入中国证监会注册环节。现将中国证监会注册环

节反馈意见转发你公司，请予以落实，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回

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。若回复涉及修改募集说

明书，请以楷体加粗标明。若反馈意见涉及信息披露豁免事项，

请在一个工作日内提出。我所收到回复和更新的申请文件后，一

并报送中国证监会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的回复是发行上市申请文件

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当保证回复的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附件：证监会注册环节反馈意见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1 年 12 月 2 日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附件：证监会注册环节反馈意见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： 

近期，我部审核了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的再融

资申请文件。现按照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第三十条等相关规定，将需要问询的问题发给你们，

建议及时发出，要求公司规范落实。 

 

附件：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行监管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30 日 

 

 

  



附件： 

 

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

 

1、根据申报文件，本次可转债募集说明书正文未约定违约

情形、违约责任及其承担方式等内容，发行人与受托管理人签

订的受托管理协议约定了发行人在本协议和本次可转债项下的

违约情形，受托管理协议为募集说明书附件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，关于本次可转债违约情形、违约责任

相关内容的披露，是否符合《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》有关

规定。请保荐机构及律师发表核查意见。 


